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是指海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审定或估定后通过估价确定的价格，它是海关征收关税的依据。通常完税价格就是发票上标明的成交价格。

进境物品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依法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1、《完税价格表》已列明完税价格的物品，按照《完税价格表》确定；

2、《完税价格表》未列明完税价格的物品，按照相同物品相同来源地的主要市场零售价格确定其完税价格；

3、实际购买价格是《完税价格表》列明完税价格的2倍及以上，或是《完税价格表》列明完税价格的1/2及以下的物品，进境物品所有人应向海关提供销售方依法开具的真实交易的购物发票或收据，并承担相关责任。海关可以根据物品所有人提供的上述相关凭证，依法确定应税物品完税价格；

4、边疆地区民族特需商品的完税价格按照海关总署另行审定的完税价格表执行。

实例：
表格中鱼翅的完税价格是3000元每公斤。税率是10%。（注意，没有增值税的）

如果你申报的价格比这个低，就按照这个价收税；如果你申报的比这个高，就按照你高的收税。

假如报鱼翅2500元每公斤，就按3000元每公斤收取10%的税，即3000*10%；鱼翅报3001元每公斤，是按3001*10%收税。
